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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关于印发《关于支持企业上规发展做大做强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东发改〔 2023〕 176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工作部署，加快推进我市企业上规发展做大做强，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关于支持企业上规发展做大做强的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

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东莞市商务局 

2023 年 9 月 25 日

关于支持企业上规发展做大做强的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加快推动全市企业上规

发展做大做强，结合东莞实际，现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强化工业企业的政策支持

在省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奖补政策基础上，对工业企业进一步给予以下支持：

（一）对当年投产即上规的工业企业，给予 10 万元奖励，次年实现产值（营业收入）

正增长的再奖励 10 万元。

（二）对当年新上规的工业企业，给予最高 5 万元奖励，次年实现产值（营业收入）正

增长的最高再奖励 5 万元；对个体户或分公司转为独立法人企业纳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库的工

业企业，再给予额外最高 10 万元奖励。

二、强化商贸业企业的政策支持

（一）对新开业（上年第四季度及当年新开业），并于当年上规的批零经营单位、住餐

经营单位，分别给予最高 5 万元、 3 万元奖励。其中，属于个体户或分公司转为独立法人企业，

并符合新开业及上规要求的，批零企业、住餐企业再分别给予额外最高 5 万元、 3 万元奖励。

（二）对其他时间开业，并于当年上规的批零住餐经营单位，给予最高 2 万元奖励。

三、强化服务业企业的政策支持

（一）对当年新上规的服务业企业，给予最高 5 万元奖励。

（二）对当年新上规，并于次年实现营业收入正增长的服务业企业，给予最高 5 万元奖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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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服务保障

企业上规发展做大做强工作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市发展改革局按职责分工

负责，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服务，密切协作配合，确保各项扶持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各有关

部门、镇街（园区）要加强政策宣传推介，积极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和成长发展中的困难，

支持企业不断向“专精特新”方向迈进、做大做强。

本措施奖补资金由市镇按照 5:5 承担，企业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措施规定和镇街（园区）

其他扶持政策规定的，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享受政策支持。本措施自 2023 年 1 月 1 日

开始计算，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措施由市发展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商务

局负责解释。

2


	未命名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東莞市發展和改革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dgdp.dg.gov.cn/gkmlpt/content/4/4077/post_4077864.html#21
	http://dgdp.dg.gov.cn/gkmlpt/content/4/4077/post_4077864.html#21

	附錄
	关于印发《关于支持企业上规发展做大做强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东发改〔 2023〕 176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工作部署，加快推进我市企业上规发展做大做强，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关于支持企业上规发展做大做强的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东莞市商务局 2023年 9月 25日
	关于支持企业上规发展做大做强的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加快推动全市企业上规
	发展做大做强，结合东莞实际，现制定如下政策措施：一、强化工业企业的政策支持在省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奖补政策基础上，对工业企业进一步给予以下支持：（一）对当年投产即上规的工业企业，给予 10万元奖励，次年实现产值（营业收入）
	正增长的再奖励 10万元。
	（二）对当年新上规的工业企业，给予最高 5万元奖励，次年实现产值（营业收入）正增长的最高再奖励 5万元；对个体户或分公司转为独立法人企业纳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库的工业企业，再给予额外最高 10万元奖励。
	二、强化商贸业企业的政策支持
	（一）对新开业（上年第四季度及当年新开业），并于当年上规的批零经营单位、住餐经营单位，分别给予最高 5万元、 3万元奖励。其中，属于个体户或分公司转为独立法人企业，并符合新开业及上规要求的，批零企业、住餐企业再分别给予额外最高 5万元、 3万元奖励。
	（二）对其他时间开业，并于当年上规的批零住餐经营单位，给予最高 2万元奖励。三、强化服务业企业的政策支持（一）对当年新上规的服务业企业，给予最高 5万元奖励。（二）对当年新上规，并于次年实现营业收入正增长的服务业企业，给予最高 5万元奖
	励。
	1
	1

	四、强化服务保障
	企业上规发展做大做强工作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市发展改革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服务，密切协作配合，确保各项扶持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各有关部门、镇街（园区）要加强政策宣传推介，积极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和成长发展中的困难，支持企业不断向“专精特新”方向迈进、做大做强。
	本措施奖补资金由市镇按照 5:5承担，企业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措施规定和镇街（园区）其他扶持政策规定的，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享受政策支持。本措施自 2023年 1月 1日开始计算，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措施由市发展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2


